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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实效的

意见 

甘政办发〔2019〕112号 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，兰州新区管委会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为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资源利用不充分、培训内容

针对性不够强、培训管理不够规范、培训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问

题，着力提升全省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质量和水平，经省政府

同意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有效整合培训资源 

（一）建立培训整合机制。县级政府按照“用途不变、渠道

不乱、各负其责、各计其功”的原则，统筹整合人社、教育、农

业农村、商务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培训资金、培训师资

等资源。成立培训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人社部门牵头，各职能部门

分工负责，共同推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。 

（二）通盘安排培训计划。县市区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

省人社、教育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共青团、妇联等部门下达的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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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培训计划，结合本地群众培训意愿，按照当地产业发展需求，

统筹安排本地区年度培训任务并分解到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 

（三）整合使用培训资金。县市区人社部门会同有关培训责

任部门根据年度培训计划任务和专项资金使用规定，统筹上级部

门下拨的专项培训资金和本级预算安排的培训经费，提出资金安

排意见，经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由财政部门统一拨付资金。 

（四）统筹建立培训师资库。从相关职能部门一线人员、企

业技术骨干、职业院校专职教师、“土专家”、“田秀才”中选

聘兼职教师，建立门类齐全、结构合理、数量充足的农村劳动力

培训师资库并实施动态调整，根据培训需求统筹调配使用师资力

量。 

二、改进培训方式 

（五）推行“培训券”式培训。为更好保障群众自主选择培

训项目、培训机构的权利，以县市区为单位推开“培训券”式培

训服务。由县市区有关部门将培训机构、培训项目信息和“培训

券”同时提供给群众，群众在自愿选择完成培训后交付“培训

券”，培训机构凭“券”结算。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

“培训券”具体使用管理办法，对“培训券”发放程序、管理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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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、核查验收提出严格明确的要求。坚决打击倒卖“培训券”等

行为，确保培训工作健康有效推进。 

（六）开展“嵌入式”培训。组织各类劳务机构、培训机构

以“岗位+劳务机构+培训”模式开展培训。劳务机构提前向培训

机构推送用工岗位信息，由用工单位对招聘人员在用工岗位上开

展岗前技能培训或技能再提升培训，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在培训

岗位就业。 

（七）开展订单式培训。协调和引导各类培训机构与用工单

位对接，用工单位按照岗位需求拟定用工订单，委托培训机构按

照订单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，也可邀请用工单位专业技术人

员到培训机构授课培训，培训结束后到用工单位就业，争取培训

一批、合格一批、就业一批。 

（八）强化实操性培训。培训机构要优化课程设置，实操课

时与理论课时比例为 7∶3，实操实训课程要安排在车间、工地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或就业创业示范基地等地开

展，有条件的乡镇可根据本地实际建立种植养殖、蔬菜大棚、果

木栽培等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基地，加大对致富带头人、种养大户、

农业技术需求人员的培训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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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扩大优质培训资源供给 

（九）择优选择培训机构。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，择优选定

培训机构。本地培训机构资源不足、能力弱的，可在全省范围内

择优选定。对乡村旅游、农产品加工、种植养殖技术等现场教学，

本地无优质培训资源的，可组织培训对象到县域外培训。 

（十）强化职业院校培训。支持省内职业院校开展补贴性培

训，对承担培训任务的职业院校，开展培训所得收入的 50%可用

于学校公用经费。职业院校内部资金分配时，应向承担培训工作

的一线教师倾斜。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全部向具备资质

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放。 

（十一）打造龙头企业和“扶贫车间”培训平台。加强与培

训机构合作，有效利用龙头企业和“扶贫车间”实训设备、场地、

师资、技术等优势支持龙头企业和“扶贫车间”对务工人员开展

在岗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，组织引导更多的劳动力就近就地

参加培训和实现就业。 

（十二）用好对口帮扶省市培训资源。加强与对口帮扶省市

沟通对接，积极组织引导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在职业院校接受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50


